
桃園市都市更新申請捐贈都市發展基金容積獎勵 

估 價 費 用 及 協 審 費 用 參 考 表 

項 目 基 本 費 用 備 註 

估 價 作 業 新 臺 幣 十 五 萬 元 

如增加使用用途，按

用途項目之數量加計

新臺幣伍萬元 /家 

協 審 作 業 新 臺 幣 伍 萬 元 整 
每 案 

(三家估價報告書 ) 

注意事項：每案每家專業估價者之估價費用以新臺幣三十萬元為限，由

桃園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協助辦理收費相關事宜。 


